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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08

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交易公告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 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

带责任。

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第四

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天津金风商业运营管

理有限责任公司授信类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2023 年 6 月 20

日，本行与天津金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贷款合同，

金额 48,000 万元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天

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行对

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经董事会审议，本行同意与天津金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开展授信类关联交易，具体情况：

授信品种 授信金额 期限 利率 担保方式

其他固定资产贷款

（银团贷款）
48,000 万元 96 个月 5.80% 保证+抵押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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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情况

天津金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24

日，注册地址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 2 号增 1 号

于家堡金融区服务中心 15 房间，法人代表人为高志成，类型为有

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注册资本 32500 万元，由天津新金融投

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%出资成立。主营业务是围绕自持的宝风大厦

物业开展写字楼租赁业务。

（二）与本行的关联关系

天津新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行 75,000 万股股份，占

比 8.97%，为本行主要股东。本次授信客户天津金风商业运营管理

有限责任公司为其绝对控股企业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天津金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定为本

行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基于有关贷款定价要求，严格遵循市场化、商业化原则，

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此次关联交易金额（已扣除授信时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

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）占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为

1.22%。

五、审议表决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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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天津金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授信类重大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已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九

次会议评议并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对《关于天津金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授信类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并出具

了独立董事书面意见。

特此公告。

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6 月 28 日


